全椒县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和专利授权奖励
办     法
一、总    则
　　第一条  为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它组织发明创造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，促进科技进步，依据《安徽省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、《安徽省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　　第二条  凡属全椒县行政区域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它组织申请专利已被受理或获得授权，且专利申请地址为本县的，均可依照本办法申请资助、奖励。
　　第三条  对同一自然人申请专利受理费用资助和授权的奖励每年度不超过2件（实现成果转化的可不受件数限制）。
　　第四条  同一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，只对一项专利进行费用资助、奖励。
　　第五条  专利申请费用资助、专利授权奖励坚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和无偿使用的原则。
二、专利申请费用资助
　　第六条  资助范围：
　　（一）职务和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国内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时发生的部分费用；
　　（二）职务和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国外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时发生的部分费用。
　　第七条  资助标准
　　（一）国内发明专利3000元/件、实用新型专利1000元／件、外观设计专利600元/件；
　　（二）国外发明专利10000元/件、其它专利5000元/件。
　　第八条  申请资助需提供的材料
　　（一）申请国内专利资助，需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受理通知书并交纳专利申请费、审查费后，方可申请获得相应资助。申请资助需提供：
　　1、全椒县国内专利资助申请表；
　　2、出示专利受理通知书和交纳的专利申请费、审查费发票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。
　　3、申请人是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应提交有效资质证明复印件（如：工商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等）。
　　4、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。
　　（二）申请国外发明专利资助，必须获得国外专利权，同时应提供：
　　1、全椒县国外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。
　　2、出示外国专利授权证书并提交复印件。
　　3、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涉外代理机构盖章的代理委托书复印件。
　　4、申请人是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应提交有效资质证明复印件（如：工商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等）。
　　5、申请人是自然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。  
三、专利授权奖励
　　第九条  奖励范围：
　　（一）已授权的国内、外发明专利。
　　（二）已授权的国内、外实用新型专利。
　　（三）已授权的国内、外外观设计专利。
　　第十条  奖励标准
　　（一）国内发明专利奖励标准：3000元/件，国外发明专利奖励标准：10000元/件。
　　（二）国内实用新型专利奖励标准：2000元/件，国外实用新型专利奖励标准：5000元/件。
　　（三）国内、外外观设计专利奖励标准：1000元/件。
　　第十一条  申请专利授权奖励需提供的材料
　　（一）申请国内专利授权奖励应提供：
　　1、全椒县国内专利奖励申请表。
　　2、出示专利授权证书并提交复印件。
　　3、申请人是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应提交有效资质证明复印件（如：工商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等）。
　　4、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。
　　（二）申请国外专利授权奖励应提供：
　　1、全椒县国外专利奖励申请表。
　　2、出示外国专利授权证书并提交复印件。
　　3、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涉外代理机构盖章的代理委托书复印件。
　　4、申请人是法人或其它组织的，应提交有效资质证明复印件（如：工商营业执照、法人登记证等）。
　　5、申请人是自然人的，应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文件。
　　第十二条  利用县相关网站开辟专利与成果专栏，及时对我县获得的国内外发明专利进行发布、宣传。
四、受理审核程序
　　第十三条  县专利工作促进委员会负责管理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和奖励工作。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和专利授权奖励由县科技局负责落实。
　　第十四条  县科技局在接到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后，经审核无误上网公示，10个工作日内无异议，按资助标准发放。
　　第十五条  专利授权奖励的申请由县科技局负责集中登记预审，每年分2次（上下半年各1次）提交县专利工作促进委员会审定，审定后再上网公示，10个工作日内无异议，由县科技局按奖励标准发放。
五、责    任
　　第十六条  申请专利费用资助和奖励，均须在专利受理或授权后六个月内提出申请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　　第十七条  申请资助和奖励的单位及个人提供的材料及凭证必须真实有效，凡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除全额追缴已发放的费用外，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　　第十八条  县财政设立专利资助和奖励专项资金，每年纳入科技研发专项经费。专利资助和奖励资金按实际发生额从县研发专项经费中列支，不足部分由县财政增拨。县专利工作促进委员会负责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定期监督检查。
六、附    则
　　第十九条  本办法由全椒县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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